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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探讨颈清扫术后原清扫区域颈淋巴结复发癌的特点及再手术的策略和疗效。方法和结果：回顾分析４１例

头颈部恶性肿瘤颈清扫术后不同清扫区域颈淋巴结癌复发频率及再手术疗效。各区域发生颈淋巴结复发癌频率Ⅱ区为

３５．５９％（２１／５９），Ⅲ区３２．０３％（１９／５９），Ⅳ区１５．２５％（９／５９），Ⅰ区１０．１７％（６／５９），Ⅵ区５．０８％（３／５９），Ⅴ区１．６９％（１／５９），

肿瘤直径＜３ｃｍ１３例，３～６ｃｍ１９例，＞６ｃｍ９例，首次颈清扫手术后淋巴结癌复发时间１年以内者７例，１～２年者１９例，

２～３年者７例，３年以上者８例。颈淋巴结复发癌行单纯肿块切除７例，一个区域８例及两个区域以上者２６例再次行颈淋巴

结清扫术，其中同时行颈动脉外膜切除术５例、颈动脉切除端端吻合术２例、大隐静脉颈动脉重建术２例。手术并发症发生率

１５％，围手术期死亡率为０。再次手术后生存６～１２个月５例，生存１～２年７例，２～３年１０例，３年以上１４例，失访５例，３年

生存率３４．１５％，１年以上生存率７５．６％。结论：颈淋巴结复发癌发生的部位主要集中在Ⅱ区、Ⅲ区、Ⅳ区和Ⅰ区，尤以Ⅱ区为

甚，再次手术很大程度上能延长患者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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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头颈部恶性肿瘤有或疑有颈淋巴结转移时，颈淋巴结清

扫是经典的治疗手段，但颈清扫术后仍可能出现颈淋巴结复

发。现就我科收治的４１例颈清扫术后原清扫区域颈淋巴结

复发癌再手术的策略及疗效进行临床分析，以期为临床工作

提供一定参考。

１　临床资料

　　从１９９８年１月至２００３年１月，我科共收治曾在本科或

外院行颈淋巴结清扫术后原清扫区域首发颈淋巴结复发癌

的患者４１例，其中女性９例、男性３２例，年龄为３２～８５岁，

中位年龄５４岁。鼻咽癌９例，鼻窦癌２例，鼻窦恶性黑素瘤

２例，喉癌９例，口咽癌３例，下咽癌１２例，甲状腺癌２例，腮

腺癌１例，原发灶不明１例。根据国际抗癌联盟（ＵＩＣＣ）

（１９９７）分类标准，首次手术原发灶属Ｔ２８例，Ｔ３１９例，Ｔ４１４
例；转移灶属 Ｎ１７例，Ｎ２２５例，Ｎ３９例。首次病理诊断鳞状

细胞癌３３例，腺癌４例，恶性黑素瘤２例，导管癌１例，类癌

１例。首次手术行区域性颈清扫６例，功能性颈清扫术８例、

根治性颈清扫术１８例、扩大根治性颈清扫术９例。首次术

后放疗３８例，剂量为４４～６０Ｇｙ。

２　结　果

　　４１例颈淋巴结复发癌中，位于Ⅰ区２例，Ⅱ区８例，Ⅲ区

５例，Ⅳ区４例，Ⅴ区１例，Ⅵ区３例，同时累及Ⅰ、Ⅱ区４例，

Ⅱ、Ⅲ区９例，Ⅲ、Ⅳ５例，共计５９区，Ⅱ区占３５．５９％（２１／

５９），Ⅲ区３２．０３％（１９／５９），Ⅳ区１５．２５％（９／５９），Ⅰ区

１０．１７％（６／５９），Ⅵ区５．０８％（３／５９），Ⅴ区１．６９％（１／５９）。肿

瘤直径＜３ｃｍ１３例，３～６ｃｍ１９例，＞６ｃｍ９例。首次颈清

扫手术后淋巴结癌复发时间１年以内者７例，１～２年者１９
例，２～３年者７例，３年以上者８例。颈淋巴结复发癌行单

纯肿块切除７例，一个区域８例及两个区域以上者２６例再

次行颈淋巴结清扫术，其中５例皮肤、９例颈动脉受侵而行扩

大颈淋巴结清扫术的同时，行颈动脉外膜切除术５例，颈动

脉切除端端吻合术２例，大隐静脉颈动脉重建术２例，带蒂

胸大肌皮瓣转位修复颈部缺损或保护颈动脉１４例。有４例

再次手术后出现部分皮瓣坏死，经对症处理后伤口延期愈

合；２例发生感染，延期愈合；转移组织瓣均成活，未发生颈内

动脉大出血，手术并发症发生率１５％。术后５例作适形放

疗，３４例给予普通放疗，放疗剂量为３５～６５Ｇｙ，与首次放疗

间隔时间为９～３６个月。除２例放疗后皮肤破溃外，未有其

他放疗并发症。再次手术及放疗后生存６～１２个月５例，生

存１～２年７例，２～３年１０例，３年以上１４例，失访５例，３
年生存率３４．１５％，１～３年生存率４１．４６％，１年以上生存率

７５．６％。

３　讨　论

３．１　颈清扫术后颈淋巴结复发癌的临床特点及复发原因分

析　影响头颈部恶性肿瘤患者生存率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颈

部淋巴结是否转移。对于颈部淋巴结转移的患者目前最有

效的治疗手段就是行颈淋巴结清扫手术，应根据肿瘤不同的

分期分型及部位采取不同的手术方法［１］。完整切除肿瘤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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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限度的保留功能是手术的最终目的［２］。颈部共１０组淋

巴结，其中颈内静脉淋巴结、副神经淋巴结、锁骨上淋巴结形

成头颈部淋巴结的主要汇流区。颈淋巴结清扫术主要切除

的是Ⅰ～Ⅳ区或Ⅱ～Ⅳ区［３］。颈淋巴结复发癌亦主要发生

在Ⅰ～Ⅳ区。Ⅴ区淋巴结很少累及。从本组资料看，颈淋巴

结复发癌的解剖区域有明显差别，其中 Ⅱ 区 最 多，占

３５．５９％，其他依次为Ⅲ区３２．０３％，Ⅳ区１５．２５％，Ⅰ区

１０．１７％，Ⅴ区５．０８％，Ⅵ区１．６９％。颈淋巴结复发癌发生

的部位主要集中Ⅱ区、Ⅲ区、Ⅳ区，Ⅰ区，尤以Ⅱ区为甚，原因

可能有２点。一方面是首次手术野暴露不够充分影响到颈

清扫的彻底性，头颈部癌颈淋巴结转移的方式为站点式，Ⅲ
区机会大于Ⅳ区，因而在同等条件下颈清扫术后Ⅲ区复发机

会应大于Ⅳ区。Ⅱ区涉及颅底部分，该区的内颈内静脉上

端、副神经之胸锁乳突肌深面段及腮腺后下极等不易暴露；

Ⅳ区颈静脉角附近有淋巴导管（或胸导管）以及锁骨下静脉、

胸膜顶等器官；Ⅰ区则分布有面神经下颌缘支及舌下神经，

这些因素均影响了术野的广度及深度，可能使清扫不彻底。

另一方面，术者因担心伤及各区重要解剖结构而致手术解离

不充分，以致有可能残留颈淋巴结。因此，明确前面所叙述

的两点，有利于在做首次颈淋巴结清扫时，有针对性地处置

相应区域，保证颈淋巴清扫的彻底性。另外尚有下列因素可

能会影响到患者的预后：肿瘤的临床分期，转移淋巴结位置

是否固定，是否有包膜外侵犯；淋巴结转移是否侵犯第Ⅳ、Ⅴ
区或多区，原发肿瘤是否与转移淋巴结同时切除等［４］。

３．２　颈淋巴结复发癌的术式选择及疗效分析　颈淋巴结复

发癌不应轻易放弃手术机会。必须在行颈清扫术后加强门

诊随访，有利于早发现、早治疗，提高患者的生存质量及预

后。本组４１例中有３０例患者较为及时地发现了复发癌并

很快施以再次手术，术中均完整切除肉眼可见的肿瘤；另有

１１例患者未能定期复查，发现颈淋巴结肿大后也未引起重

视，直到肿块快速增长并伴有癌性疼痛时才来复诊，检查发

现肿瘤侵犯皮肤、颈内动脉，其中５例皮肤、９例颈动脉受侵

而行扩大颈淋巴结清扫术的同时，行颈动脉外膜切除术５
例，颈动脉切除端端吻合术２例，大隐静脉颈动脉重建术２
例、带蒂胸大肌皮瓣转位修复颈部缺损或保护颈动脉１４例。

手术风险大、难度高，生存期明显较其他病例短。分析本组

资料，发现颈淋巴结复发多发生于３年内，提示颈清扫术后３
年内应密切随访。首次颈清扫术加放疗改变了颈部正常解

剖结构，并使复发癌与周围组织粘连，再手术难度大，易出现

乳糜漏及神经血管损伤等并发症，因此再手术前需要充分准

备，完善影像学检查（ＣＴ、ＭＲＩ、血管彩超等），明确复发癌与

血管等周围组织的关系，术中多用锐性解离避免分离血管神

经束时发生破裂或断离；处理Ⅱ区复发癌时，可切除腮腺，咬

除部分下颌骨升支及乳突尖，以利术中暴露肿瘤，本组即有４
例通过这种方法完整切除了肿瘤；侵犯颈内动脉的复发癌，

在做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可进行颈动脉外膜切除术，颈动

脉端端吻合术，大隐静脉颈内动脉重建术，本组９例采用上

述方法，治疗效果甚好。仅４例再手术后出现部分皮瓣坏

死，２例发生感染，对症处理后延期愈合；转移组织瓣均成活，

未发生颈内动脉大出血，手术并发症发生率１５％。总之，再

手术一定要充分暴露术野并完整切除肿瘤。首次术后进行

了放疗仍可再手术，术后切口愈合时间可能延迟，本组资料

中３８例首次手术后接受放疗，放疗剂量为４４～６０Ｇｙ，６例

发生切口愈合延迟。再次手术后仍可行放疗，本组病例３９
例接受再次放疗，剂量为３５～６５Ｇｙ，与首次放疗间隔时间为

９～３６个月，除２例皮肤破溃外，无其他并发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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